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

原      告  孔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趙文瑜  

訴訟代理人  孫劍履律師

被      告  李彥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5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台幣7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間所訂加盟契約書第24條之

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管轄第一審法院，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

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日本株式會社公文教育研究會(下稱日本公文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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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之「公文式教育法」，目前共有50餘個國家及地區同

步推行，每天超過425萬個孩子接受公文式教育法之學習輔

導，並在台灣深耕逾40年，已經協助無數個孩子成為學有專

長，努力貢獻於國家社會之棟樑。而本件原告乃係經日本公

文研究會專屬授權在台灣推行公文式教育法，而擁有其相關

知識、技術、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經驗及理念等，並據

以不斷與時俱進地致力於教材品質的提升改訂、輔導技術的

研究改進、師資能力的培養精進、親職教育的切實實施，以

及不間斷地舉辦或參與各種社會、社區公益活動，進而成功

開發了孩子的學習潛力，解決了少年與兒童心理與人格上的

問題，同時協助家長陪伴孩子成長、提高家庭教養品質及實

踐人本精神，在台灣真正發揮與學校教育、親子教育密切結

合、相輔相成之功能。

　㈡原告係以經營連鎖加盟事業之模式推廣公文式教育法，被告

為加盟者之一，其加盟補習班班名為「屏東廣東崇明教室」

(編號：fc-00000-00)，雙方曾先後於民國110年5月7日、同

年7月9日簽訂加盟意向書、加盟契約書，由原告授權被告以

公文式教育法之專有技術來輔導學齡前至高中時期孩子如何

學習數學、國語、英文等科目，授權期間自110年7月9日起

至115年7月8日為止。而兩造於110年7月9日簽約前，被告曾

先詳實審閱加盟契約全部內容，並在明確表示完全瞭解全部

條款，契約屬公平合理，可直接簽約，無須攜回審閱之情況

下，同意與原告簽訂加盟契約，並簽名出具審閱單，聲明：

「1.本案合約書已於2021年7月9日交由本人親自審閱。2.本

人已於2021年7月9日審閱合約書完畢，審閱期間合計1天。

…4.本合約無須攜回審閱，故於本條附註欄內簽名，以示已

充分審閱合約並符合誠信原則」等語。之後再於加盟契約第

1頁簽名蓋章確認「本契約書已於簽約前提供加盟者審閱」

等情，而從未對加盟契約第1頁第1條第四項、第4頁第4條、

第11頁第18條所定：「甲方(指原告)已將…本契約相關之資

訊揭露於乙方(指被告)審酌，乙方並確認，其已詳實審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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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所載之一切條款，並基於其自由意願而簽署之」、「乙

方應自負盈虧…有關加盟補習班營運前後所需之…等一切必

要費用，乙方均應自行負擔」、「若乙方於本契約授權期間

內有任何違約或違反甲方或日本公文所制定之各項規範之情

事，乙方應支付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等條款表示任

何異議。從而可知，被告清楚知悉並認同授權期間屆滿前即

115年7月8日以前，「屏東廣東崇明教室」負有保障、促進

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包括『公文』、『公文式』、

『KUMON』、『 』)之價值，在契約區域內普及公文式

教育法，確保公眾信賴屏東廣東崇明教室具有最高教學品質

及標準，該教室會持續且確實地遵守加盟契約及原告要求之

相關標準、遵行手冊，並自負盈虧，自行承擔經營加盟補習

班的費用，不得擅自提前終止契約，否則應給付甲方懲罰性

違約金新台幣(下同)80萬元等義務。

　㈢被告曾於112年中旬向原告表示伊將於113年移民國外，不論

原告是否同意提前終止契約，伊已決定提前停班停課等語，

同時無理要求原告將屏東廣東崇明教室改為原告直營教室，

以卸免因擅自終止契約而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元責任。

迨原告表示直營教室違反區域發展計劃，被告應依約辦理教

室頂讓，不得擅自終止契約後，被告竟又無中生有，四處造

謠本公司放任他人在同一學區非法招生、授課等不實情，一

再毀損原告之商譽。原告乃因此鄭重聲明被告擅自停班停

課，明顯違約且侵害學生重大權益，將請求被告給付懲罰違

約金。被告聞之，遂改口稱伊保証繼續履約，授權期滿前絕

對不會停班停課，且在113年12月間、113年1月中旬，仍信

誓旦旦親口向原告營業所之人員表示伊不會終止契約不會停

班停課，授權期滿前絕對不移民，即使出國也會安排妥當，

絕對不會影響教室正常營運，期滿後會依加盟契約第19條規

定，按照原告指示辦理各項措施等語。詎料，被告竟擅自於

113年1月25日關閉教室，旋即來函表示解除加盟契約，致使

學生無法順利就學轉班，嚴重傷害原告之商譽及公文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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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品牌與商標價值。

　㈣被告父親雖曾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示被告委託其全權代理和

解事宜，和解條件為原告無須返還保証金10萬元，被告另須

給付原告42萬元整，113年10月16日一定會委託被告胞妹或

其他人出庭完成和解，開庭前雙方作最後確認等語，惟開庭

前被告父親竟故意不接原告訴訟代理人電話，開庭時更無任

何人代理被告到場。之後被告父親雖又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

示和解條件不變，然竟稱其沒有代理權，不知被告是否確有

和解意願，被告目前不會為開庭或和解返回台灣，返台時間

不定，也不會委託任何人和解或出庭云云，由此益見，被告

習於輕言寡諾，有以本件懲罰性違約金加以拘束之必要。

　㈤原告視每一位加盟者包括被告為長期經營之策略夥伴及永續

發展之合作團隊，亟為重視加盟者在輔導方面之知識、技能

及其經營教室之能力與品質，以期共同積極完成教育孩童之

經營使命及承擔社會責任。為此，自加盟者簽訂加盟意向書

時起至加盟者經營教室以後，原告除有陸續將加盟體系及公

文式教育法之營業秘密、機密資訊、輔導技能揭露、傳授予

加盟者，讓加盟者使用公文式教育法之國際著作、國際商標

以外，更曾不斷投入可觀之人力、物力成本栽培加盟者，其

工作包括：⑴派員或請專業協力廠商協助加盟者選定教室地

點、簽訂房屋租約，申請補習班立案，擬定區域發展計劃、

營運發展計劃，提供技術諮詢、營運改善計劃等服務。⑵以

每小時約1200元至2000元之費用外聘特約講師，為加盟者提

供完整之訓練計劃、年度研習課程。而查，自被告簽訂加盟

意向書時起至其經營屏東廣東崇明教室以後，原告就前揭⑴

所示工作，曾為被告提供152小時之勞務；就前揭⑵所示工

作，曾向被告授課231小時，若以1500元計，原告就授課部

分已支出346,500元(1500X231)。

　㈥因此，本件被告擅自終止加盟契約之重大違約行為，除使原

告所付出之人力物力成本，全部付諸流水以外，更嚴重傷害

原告之商譽、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價值，以及學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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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轉班之重大權益，故被告自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

萬元，為此依加盟契約第3條、第17條第1項第13、14、16款

及同條第2項等規定終止加盟契約，並依加盟契約第18條第

1、2項及民法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相關規定，於扣除被告

前所繳納之保証金10萬元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萬元，及

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㈦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加盟契約書、功文勤耕

台灣40文章節錄、加盟意向書、審閱單、照片、匯整開發、

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總表、匯整開發、研

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加盟期間公司提人

力、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

件一-甲○○-開發、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

表-甲○○，附件二-甲○○-研培、匯整開發、研培、ACDC

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三-甲○○-ACDC等文件為

證，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不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自堪信原告主張

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加盟契約書第1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7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及假執行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

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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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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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
原      告  孔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瑜  
訴訟代理人  孫劍履律師
被      告  李彥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5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7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間所訂加盟契約書第24條之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管轄第一審法院，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日本株式會社公文教育研究會(下稱日本公文研究會)所擁有之「公文式教育法」，目前共有50餘個國家及地區同步推行，每天超過425萬個孩子接受公文式教育法之學習輔導，並在台灣深耕逾40年，已經協助無數個孩子成為學有專長，努力貢獻於國家社會之棟樑。而本件原告乃係經日本公文研究會專屬授權在台灣推行公文式教育法，而擁有其相關知識、技術、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經驗及理念等，並據以不斷與時俱進地致力於教材品質的提升改訂、輔導技術的研究改進、師資能力的培養精進、親職教育的切實實施，以及不間斷地舉辦或參與各種社會、社區公益活動，進而成功開發了孩子的學習潛力，解決了少年與兒童心理與人格上的問題，同時協助家長陪伴孩子成長、提高家庭教養品質及實踐人本精神，在台灣真正發揮與學校教育、親子教育密切結合、相輔相成之功能。
　㈡原告係以經營連鎖加盟事業之模式推廣公文式教育法，被告為加盟者之一，其加盟補習班班名為「屏東廣東崇明教室」(編號：fc-00000-00)，雙方曾先後於民國110年5月7日、同年7月9日簽訂加盟意向書、加盟契約書，由原告授權被告以公文式教育法之專有技術來輔導學齡前至高中時期孩子如何學習數學、國語、英文等科目，授權期間自110年7月9日起至115年7月8日為止。而兩造於110年7月9日簽約前，被告曾先詳實審閱加盟契約全部內容，並在明確表示完全瞭解全部條款，契約屬公平合理，可直接簽約，無須攜回審閱之情況下，同意與原告簽訂加盟契約，並簽名出具審閱單，聲明：「1.本案合約書已於2021年7月9日交由本人親自審閱。2.本人已於2021年7月9日審閱合約書完畢，審閱期間合計1天。…4.本合約無須攜回審閱，故於本條附註欄內簽名，以示已充分審閱合約並符合誠信原則」等語。之後再於加盟契約第1頁簽名蓋章確認「本契約書已於簽約前提供加盟者審閱」等情，而從未對加盟契約第1頁第1條第四項、第4頁第4條、第11頁第18條所定：「甲方(指原告)已將…本契約相關之資訊揭露於乙方(指被告)審酌，乙方並確認，其已詳實審閱本契約所載之一切條款，並基於其自由意願而簽署之」、「乙方應自負盈虧…有關加盟補習班營運前後所需之…等一切必要費用，乙方均應自行負擔」、「若乙方於本契約授權期間內有任何違約或違反甲方或日本公文所制定之各項規範之情事，乙方應支付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等條款表示任何異議。從而可知，被告清楚知悉並認同授權期間屆滿前即115年7月8日以前，「屏東廣東崇明教室」負有保障、促進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包括『公文』、『公文式』、『KUMON』、『[image: ]』)之價值，在契約區域內普及公文式教育法，確保公眾信賴屏東廣東崇明教室具有最高教學品質及標準，該教室會持續且確實地遵守加盟契約及原告要求之相關標準、遵行手冊，並自負盈虧，自行承擔經營加盟補習班的費用，不得擅自提前終止契約，否則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下同)80萬元等義務。
　㈢被告曾於112年中旬向原告表示伊將於113年移民國外，不論原告是否同意提前終止契約，伊已決定提前停班停課等語，同時無理要求原告將屏東廣東崇明教室改為原告直營教室，以卸免因擅自終止契約而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元責任。迨原告表示直營教室違反區域發展計劃，被告應依約辦理教室頂讓，不得擅自終止契約後，被告竟又無中生有，四處造謠本公司放任他人在同一學區非法招生、授課等不實情，一再毀損原告之商譽。原告乃因此鄭重聲明被告擅自停班停課，明顯違約且侵害學生重大權益，將請求被告給付懲罰違約金。被告聞之，遂改口稱伊保証繼續履約，授權期滿前絕對不會停班停課，且在113年12月間、113年1月中旬，仍信誓旦旦親口向原告營業所之人員表示伊不會終止契約不會停班停課，授權期滿前絕對不移民，即使出國也會安排妥當，絕對不會影響教室正常營運，期滿後會依加盟契約第19條規定，按照原告指示辦理各項措施等語。詎料，被告竟擅自於113年1月25日關閉教室，旋即來函表示解除加盟契約，致使學生無法順利就學轉班，嚴重傷害原告之商譽及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與商標價值。
　㈣被告父親雖曾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示被告委託其全權代理和解事宜，和解條件為原告無須返還保証金10萬元，被告另須給付原告42萬元整，113年10月16日一定會委託被告胞妹或其他人出庭完成和解，開庭前雙方作最後確認等語，惟開庭前被告父親竟故意不接原告訴訟代理人電話，開庭時更無任何人代理被告到場。之後被告父親雖又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示和解條件不變，然竟稱其沒有代理權，不知被告是否確有和解意願，被告目前不會為開庭或和解返回台灣，返台時間不定，也不會委託任何人和解或出庭云云，由此益見，被告習於輕言寡諾，有以本件懲罰性違約金加以拘束之必要。
　㈤原告視每一位加盟者包括被告為長期經營之策略夥伴及永續發展之合作團隊，亟為重視加盟者在輔導方面之知識、技能及其經營教室之能力與品質，以期共同積極完成教育孩童之經營使命及承擔社會責任。為此，自加盟者簽訂加盟意向書時起至加盟者經營教室以後，原告除有陸續將加盟體系及公文式教育法之營業秘密、機密資訊、輔導技能揭露、傳授予加盟者，讓加盟者使用公文式教育法之國際著作、國際商標以外，更曾不斷投入可觀之人力、物力成本栽培加盟者，其工作包括：⑴派員或請專業協力廠商協助加盟者選定教室地點、簽訂房屋租約，申請補習班立案，擬定區域發展計劃、營運發展計劃，提供技術諮詢、營運改善計劃等服務。⑵以每小時約1200元至2000元之費用外聘特約講師，為加盟者提供完整之訓練計劃、年度研習課程。而查，自被告簽訂加盟意向書時起至其經營屏東廣東崇明教室以後，原告就前揭⑴所示工作，曾為被告提供152小時之勞務；就前揭⑵所示工作，曾向被告授課231小時，若以1500元計，原告就授課部分已支出346,500元(1500X231)。
　㈥因此，本件被告擅自終止加盟契約之重大違約行為，除使原告所付出之人力物力成本，全部付諸流水以外，更嚴重傷害原告之商譽、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價值，以及學生就學、轉班之重大權益，故被告自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元，為此依加盟契約第3條、第17條第1項第13、14、16款及同條第2項等規定終止加盟契約，並依加盟契約第18條第1、2項及民法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相關規定，於扣除被告前所繳納之保証金10萬元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㈦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加盟契約書、功文勤耕台灣40文章節錄、加盟意向書、審閱單、照片、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總表、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加盟期間公司提人力、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一-甲○○-開發、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二-甲○○-研培、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三-甲○○-ACDC等文件為證，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加盟契約書第1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及假執行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

原      告  孔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瑜  

訴訟代理人  孫劍履律師

被      告  李彥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5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台幣7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間所訂加盟契約書第24條之

    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管轄第一審法院，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

    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日本株式會社公文教育研究會(下稱日本公文研究會)

    所擁有之「公文式教育法」，目前共有50餘個國家及地區同

    步推行，每天超過425萬個孩子接受公文式教育法之學習輔

    導，並在台灣深耕逾40年，已經協助無數個孩子成為學有專

    長，努力貢獻於國家社會之棟樑。而本件原告乃係經日本公

    文研究會專屬授權在台灣推行公文式教育法，而擁有其相關

    知識、技術、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經驗及理念等，並據

    以不斷與時俱進地致力於教材品質的提升改訂、輔導技術的

    研究改進、師資能力的培養精進、親職教育的切實實施，以

    及不間斷地舉辦或參與各種社會、社區公益活動，進而成功

    開發了孩子的學習潛力，解決了少年與兒童心理與人格上的

    問題，同時協助家長陪伴孩子成長、提高家庭教養品質及實

    踐人本精神，在台灣真正發揮與學校教育、親子教育密切結

    合、相輔相成之功能。

　㈡原告係以經營連鎖加盟事業之模式推廣公文式教育法，被告

    為加盟者之一，其加盟補習班班名為「屏東廣東崇明教室」

    (編號：fc-00000-00)，雙方曾先後於民國110年5月7日、同

    年7月9日簽訂加盟意向書、加盟契約書，由原告授權被告以

    公文式教育法之專有技術來輔導學齡前至高中時期孩子如何

    學習數學、國語、英文等科目，授權期間自110年7月9日起

    至115年7月8日為止。而兩造於110年7月9日簽約前，被告曾

    先詳實審閱加盟契約全部內容，並在明確表示完全瞭解全部

    條款，契約屬公平合理，可直接簽約，無須攜回審閱之情況

    下，同意與原告簽訂加盟契約，並簽名出具審閱單，聲明：

    「1.本案合約書已於2021年7月9日交由本人親自審閱。2.本

    人已於2021年7月9日審閱合約書完畢，審閱期間合計1天。…

    4.本合約無須攜回審閱，故於本條附註欄內簽名，以示已充

    分審閱合約並符合誠信原則」等語。之後再於加盟契約第1

    頁簽名蓋章確認「本契約書已於簽約前提供加盟者審閱」等

    情，而從未對加盟契約第1頁第1條第四項、第4頁第4條、第

    11頁第18條所定：「甲方(指原告)已將…本契約相關之資訊

    揭露於乙方(指被告)審酌，乙方並確認，其已詳實審閱本契

    約所載之一切條款，並基於其自由意願而簽署之」、「乙方

    應自負盈虧…有關加盟補習班營運前後所需之…等一切必要費

    用，乙方均應自行負擔」、「若乙方於本契約授權期間內有

    任何違約或違反甲方或日本公文所制定之各項規範之情事，

    乙方應支付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等條款表示任何異

    議。從而可知，被告清楚知悉並認同授權期間屆滿前即115

    年7月8日以前，「屏東廣東崇明教室」負有保障、促進公文

    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包括『公文』、『公文式』、『KUMON』、

    『』)之價值，在契約區域內普及公文式教育法，確保公眾信

    賴屏東廣東崇明教室具有最高教學品質及標準，該教室會持

    續且確實地遵守加盟契約及原告要求之相關標準、遵行手冊

    ，並自負盈虧，自行承擔經營加盟補習班的費用，不得擅自

    提前終止契約，否則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下同)

    80萬元等義務。

　㈢被告曾於112年中旬向原告表示伊將於113年移民國外，不論

    原告是否同意提前終止契約，伊已決定提前停班停課等語，

    同時無理要求原告將屏東廣東崇明教室改為原告直營教室，

    以卸免因擅自終止契約而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元責任。

    迨原告表示直營教室違反區域發展計劃，被告應依約辦理教

    室頂讓，不得擅自終止契約後，被告竟又無中生有，四處造

    謠本公司放任他人在同一學區非法招生、授課等不實情，一

    再毀損原告之商譽。原告乃因此鄭重聲明被告擅自停班停課

    ，明顯違約且侵害學生重大權益，將請求被告給付懲罰違約

    金。被告聞之，遂改口稱伊保証繼續履約，授權期滿前絕對

    不會停班停課，且在113年12月間、113年1月中旬，仍信誓

    旦旦親口向原告營業所之人員表示伊不會終止契約不會停班

    停課，授權期滿前絕對不移民，即使出國也會安排妥當，絕

    對不會影響教室正常營運，期滿後會依加盟契約第19條規定

    ，按照原告指示辦理各項措施等語。詎料，被告竟擅自於11

    3年1月25日關閉教室，旋即來函表示解除加盟契約，致使學

    生無法順利就學轉班，嚴重傷害原告之商譽及公文式教育法

    之品牌與商標價值。

　㈣被告父親雖曾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示被告委託其全權代理和

    解事宜，和解條件為原告無須返還保証金10萬元，被告另須

    給付原告42萬元整，113年10月16日一定會委託被告胞妹或

    其他人出庭完成和解，開庭前雙方作最後確認等語，惟開庭

    前被告父親竟故意不接原告訴訟代理人電話，開庭時更無任

    何人代理被告到場。之後被告父親雖又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

    示和解條件不變，然竟稱其沒有代理權，不知被告是否確有

    和解意願，被告目前不會為開庭或和解返回台灣，返台時間

    不定，也不會委託任何人和解或出庭云云，由此益見，被告

    習於輕言寡諾，有以本件懲罰性違約金加以拘束之必要。

　㈤原告視每一位加盟者包括被告為長期經營之策略夥伴及永續

    發展之合作團隊，亟為重視加盟者在輔導方面之知識、技能

    及其經營教室之能力與品質，以期共同積極完成教育孩童之

    經營使命及承擔社會責任。為此，自加盟者簽訂加盟意向書

    時起至加盟者經營教室以後，原告除有陸續將加盟體系及公

    文式教育法之營業秘密、機密資訊、輔導技能揭露、傳授予

    加盟者，讓加盟者使用公文式教育法之國際著作、國際商標

    以外，更曾不斷投入可觀之人力、物力成本栽培加盟者，其

    工作包括：⑴派員或請專業協力廠商協助加盟者選定教室地

    點、簽訂房屋租約，申請補習班立案，擬定區域發展計劃、

    營運發展計劃，提供技術諮詢、營運改善計劃等服務。⑵以

    每小時約1200元至2000元之費用外聘特約講師，為加盟者提

    供完整之訓練計劃、年度研習課程。而查，自被告簽訂加盟

    意向書時起至其經營屏東廣東崇明教室以後，原告就前揭⑴

    所示工作，曾為被告提供152小時之勞務；就前揭⑵所示工作

    ，曾向被告授課231小時，若以1500元計，原告就授課部分

    已支出346,500元(1500X231)。

　㈥因此，本件被告擅自終止加盟契約之重大違約行為，除使原

    告所付出之人力物力成本，全部付諸流水以外，更嚴重傷害

    原告之商譽、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價值，以及學生就學

    、轉班之重大權益，故被告自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

    元，為此依加盟契約第3條、第17條第1項第13、14、16款及

    同條第2項等規定終止加盟契約，並依加盟契約第18條第1、

    2項及民法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相關規定，於扣除被告前

    所繳納之保証金10萬元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

    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㈦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

    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加盟契約書、功文勤耕

    台灣40文章節錄、加盟意向書、審閱單、照片、匯整開發、

    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總表、匯整開發、研培

    、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加盟期間公司提人力、匯

    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一-甲○○

    -開發、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

    件二-甲○○-研培、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

    -甲○○，附件三-甲○○-ACDC等文件為證，又被告已於相當時

    期受合法通知，而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答辯供本院斟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

    加盟契約書第1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

    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及假執行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

    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16號

原      告  孔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趙文瑜  

訴訟代理人  孫劍履律師

被      告  李彥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7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5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7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間所訂加盟契約書第24條之約定，合意以本院為管轄第一審法院，故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訴外人日本株式會社公文教育研究會(下稱日本公文研究會)所擁有之「公文式教育法」，目前共有50餘個國家及地區同步推行，每天超過425萬個孩子接受公文式教育法之學習輔導，並在台灣深耕逾40年，已經協助無數個孩子成為學有專長，努力貢獻於國家社會之棟樑。而本件原告乃係經日本公文研究會專屬授權在台灣推行公文式教育法，而擁有其相關知識、技術、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經驗及理念等，並據以不斷與時俱進地致力於教材品質的提升改訂、輔導技術的研究改進、師資能力的培養精進、親職教育的切實實施，以及不間斷地舉辦或參與各種社會、社區公益活動，進而成功開發了孩子的學習潛力，解決了少年與兒童心理與人格上的問題，同時協助家長陪伴孩子成長、提高家庭教養品質及實踐人本精神，在台灣真正發揮與學校教育、親子教育密切結合、相輔相成之功能。

　㈡原告係以經營連鎖加盟事業之模式推廣公文式教育法，被告為加盟者之一，其加盟補習班班名為「屏東廣東崇明教室」(編號：fc-00000-00)，雙方曾先後於民國110年5月7日、同年7月9日簽訂加盟意向書、加盟契約書，由原告授權被告以公文式教育法之專有技術來輔導學齡前至高中時期孩子如何學習數學、國語、英文等科目，授權期間自110年7月9日起至115年7月8日為止。而兩造於110年7月9日簽約前，被告曾先詳實審閱加盟契約全部內容，並在明確表示完全瞭解全部條款，契約屬公平合理，可直接簽約，無須攜回審閱之情況下，同意與原告簽訂加盟契約，並簽名出具審閱單，聲明：「1.本案合約書已於2021年7月9日交由本人親自審閱。2.本人已於2021年7月9日審閱合約書完畢，審閱期間合計1天。…4.本合約無須攜回審閱，故於本條附註欄內簽名，以示已充分審閱合約並符合誠信原則」等語。之後再於加盟契約第1頁簽名蓋章確認「本契約書已於簽約前提供加盟者審閱」等情，而從未對加盟契約第1頁第1條第四項、第4頁第4條、第11頁第18條所定：「甲方(指原告)已將…本契約相關之資訊揭露於乙方(指被告)審酌，乙方並確認，其已詳實審閱本契約所載之一切條款，並基於其自由意願而簽署之」、「乙方應自負盈虧…有關加盟補習班營運前後所需之…等一切必要費用，乙方均應自行負擔」、「若乙方於本契約授權期間內有任何違約或違反甲方或日本公文所制定之各項規範之情事，乙方應支付80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予甲」等條款表示任何異議。從而可知，被告清楚知悉並認同授權期間屆滿前即115年7月8日以前，「屏東廣東崇明教室」負有保障、促進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包括『公文』、『公文式』、『KUMON』、『』)之價值，在契約區域內普及公文式教育法，確保公眾信賴屏東廣東崇明教室具有最高教學品質及標準，該教室會持續且確實地遵守加盟契約及原告要求之相關標準、遵行手冊，並自負盈虧，自行承擔經營加盟補習班的費用，不得擅自提前終止契約，否則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新台幣(下同)80萬元等義務。

　㈢被告曾於112年中旬向原告表示伊將於113年移民國外，不論原告是否同意提前終止契約，伊已決定提前停班停課等語，同時無理要求原告將屏東廣東崇明教室改為原告直營教室，以卸免因擅自終止契約而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元責任。迨原告表示直營教室違反區域發展計劃，被告應依約辦理教室頂讓，不得擅自終止契約後，被告竟又無中生有，四處造謠本公司放任他人在同一學區非法招生、授課等不實情，一再毀損原告之商譽。原告乃因此鄭重聲明被告擅自停班停課，明顯違約且侵害學生重大權益，將請求被告給付懲罰違約金。被告聞之，遂改口稱伊保証繼續履約，授權期滿前絕對不會停班停課，且在113年12月間、113年1月中旬，仍信誓旦旦親口向原告營業所之人員表示伊不會終止契約不會停班停課，授權期滿前絕對不移民，即使出國也會安排妥當，絕對不會影響教室正常營運，期滿後會依加盟契約第19條規定，按照原告指示辦理各項措施等語。詎料，被告竟擅自於113年1月25日關閉教室，旋即來函表示解除加盟契約，致使學生無法順利就學轉班，嚴重傷害原告之商譽及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與商標價值。

　㈣被告父親雖曾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示被告委託其全權代理和解事宜，和解條件為原告無須返還保証金10萬元，被告另須給付原告42萬元整，113年10月16日一定會委託被告胞妹或其他人出庭完成和解，開庭前雙方作最後確認等語，惟開庭前被告父親竟故意不接原告訴訟代理人電話，開庭時更無任何人代理被告到場。之後被告父親雖又向原告訴訟代理人表示和解條件不變，然竟稱其沒有代理權，不知被告是否確有和解意願，被告目前不會為開庭或和解返回台灣，返台時間不定，也不會委託任何人和解或出庭云云，由此益見，被告習於輕言寡諾，有以本件懲罰性違約金加以拘束之必要。

　㈤原告視每一位加盟者包括被告為長期經營之策略夥伴及永續發展之合作團隊，亟為重視加盟者在輔導方面之知識、技能及其經營教室之能力與品質，以期共同積極完成教育孩童之經營使命及承擔社會責任。為此，自加盟者簽訂加盟意向書時起至加盟者經營教室以後，原告除有陸續將加盟體系及公文式教育法之營業秘密、機密資訊、輔導技能揭露、傳授予加盟者，讓加盟者使用公文式教育法之國際著作、國際商標以外，更曾不斷投入可觀之人力、物力成本栽培加盟者，其工作包括：⑴派員或請專業協力廠商協助加盟者選定教室地點、簽訂房屋租約，申請補習班立案，擬定區域發展計劃、營運發展計劃，提供技術諮詢、營運改善計劃等服務。⑵以每小時約1200元至2000元之費用外聘特約講師，為加盟者提供完整之訓練計劃、年度研習課程。而查，自被告簽訂加盟意向書時起至其經營屏東廣東崇明教室以後，原告就前揭⑴所示工作，曾為被告提供152小時之勞務；就前揭⑵所示工作，曾向被告授課231小時，若以1500元計，原告就授課部分已支出346,500元(1500X231)。

　㈥因此，本件被告擅自終止加盟契約之重大違約行為，除使原告所付出之人力物力成本，全部付諸流水以外，更嚴重傷害原告之商譽、公文式教育法之品牌商標價值，以及學生就學、轉班之重大權益，故被告自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80萬元，為此依加盟契約第3條、第17條第1項第13、14、16款及同條第2項等規定終止加盟契約，並依加盟契約第18條第1、2項及民法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相關規定，於扣除被告前所繳納之保証金10萬元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㈦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萬元，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加盟契約書、功文勤耕台灣40文章節錄、加盟意向書、審閱單、照片、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總表、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加盟期間公司提人力、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一-甲○○-開發、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二-甲○○-研培、匯整開發、研培、ACDC服務小時數一覽表-甲○○，附件三-甲○○-ACDC等文件為證，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加盟契約書第1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及自113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及假執行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